
時  間：中華⺠國113年6月19日(星期三)上午9時正 

地  點：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178號(本公司中壢廠) 

召開方式：採實體股東會方式召開 

出  席： 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總數297,037,068股，佔本公司
已發行總股數401,871 ,094股(已扣除公司法 
第⼀七九條規定無表決權0股)之73.91%。 

出席董事： 張 斌 堂 董 事 ⻑ 、 太 得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⼈ 
楊 盛 傑 董 事 、 道 和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⼈ 
張 智 鈞 董 事 、 穩 盈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⼈ 
張 建 陽 董 事 、 興 園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⼈ 
張 建 章 董 事 、 來 亨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⼈ 
程清屘董事、張正星董事、新邦投資股份有限公司
代表⼈張建業董事、林火燈獨立董事(審計委員會
召集⼈)、李鳳翺獨立董事、簡敏秋獨立董事等 
11席董事出席，已超過董事席次13席之半數。 

列  席： 博鑫國際法律事務所陳錦旋律師、勤業眾信聯合
會計師事務所郭乃華會計師。 

 

主  席：張斌堂董事⻑     記 錄：吳念盈  

 
壹、宣佈開會： 出席股份總數已逾法定股數，主席依法宣佈

開會。 
貳、主席致詞：略。 
參、報告事項： 

⼀、112年度營業報告書。(請參閱附件)。敬請洽悉。 

二、 112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。(請參閱附件)。 
敬請洽悉。 

三、 112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。(請參閱附件)。
敬請洽悉。 

四、 112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。(請參閱 
附件)。敬請洽悉。 

五、 修正本公司「董事會議事規範」部分條文。(請參閱
附件)。敬請洽悉。 

肆、承認事項： 

第⼀案：董事會提 
案 由：112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，報請承認。 
說 明：1. 本公司112年度財務報表連同營業報告書業經

本公司董事會通過，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 
事務所郭乃華、池瑞全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
會計師查核報告，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出具 
審查報告書，認無不合。 

    2. 本公司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。(請參閱附件)。 
    3. 謹報請承認。 
決 議：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(含電子投票)如下： 

表決時出席權數296,215,793權(扣除董事設質
不得行使表決權821,275權) 

表決結果 
占出席股東 
表決權數% 

贊成權數294,221,429權 99.32% 

反對權數33,373權 0.01% 

無效權數0權 0.00% 

棄權/未投票權數1,960,991權 0.66% 

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第二案：董事會提 

案 由：112年度盈餘分派案，報請承認。 

說 明：1. 本公司112年度盈餘分派案，業經113年3月

14日第27屆第13次董事會決議通過。 

    2. 本公司112年度盈餘分配表。(請參閱附件)。 

    3. 謹報請承認。 

決 議：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(含電子投票)如下： 

表決時出席權數296,215,793權(扣除董事設質

不得行使表決權821,275權) 

表決結果 
占出席股東 

表決權數% 

贊成權數294,616,645權 99.46% 

反對權數33,409權 0.01% 

無效權數0權 0.00% 

棄權/未投票權數1,565,739權 0.52% 

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陸、散  會： 同日上午9點24分股東會各項議程均已完成，

主席宣佈散會。 

本次股東常會無股東提問。 

備註： 本股東常會議事錄依公司法⼀八三條第四項規定記載

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，會議進行內容、程序及 

股東發言內容仍以會議影音紀錄為準。 
 

 

附件 
 
 
 
 
  

106047 
黑 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務代理人 公司代號：1234 
宏遠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務代理部 
股務辦理地址：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 236號 3樓 
郵寄專用信箱：台 北 郵 政 第  9 6 - 8 7 7  號 信 箱 
股務代理專線：  網址：
股東會24小時語音專線：(02)2326-8819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黑松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三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

股東 台啟

印 刷 品 

國 內 
郵 資 已 付 

台北郵局許可證 

台北字第 2154 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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